退工原因变更申请表

	单位名称
	

	劳动者姓名
	
	身份证号码
	
	
	
	
	
	
	
	
	
	
	
	
	
	
	
	
	
	

	修改原因
	

	退工原因应变更为

（在相应选项□上打钩）
	  □合同期满  □单位解除合同  □个人解除合同  □双方协商一致解除

□申请待遇核定  □出国   □服刑    □死亡或失踪   □申请病残津贴
  □企业裁员   □企业破产   □企业关闭或企业撤销、解散 

□单位违法/被迫离职   □组织调动   □其他

	申请人承诺
	本次退工原因变更材料真实、信息准确，如有弄虚作假，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

	用人单位

意见
	单位经办人（签字）：                单位盖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劳动者

本人意见
	签字：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温馨提示：请先认真阅读背面的填表须知后再填写本表格。
填 表 须 知

1.退工原因为单一选项，请认真填写、涂改无效。

2.每条退工原因最多修改一次。

3.用人单位或劳动者本人提供已经生效的劳动仲裁部门出具的《裁决书（调解书）》、人民法院出具的《判决书（调解书）》可修改历史退工原因。修改历史退工原因影响已享受或正在享受的政策补贴和待遇的须在相关业务问题处理完毕后再申请变更。

4.劳动者本人申请变更退工原因，需提供已经生效的劳动仲裁部门出具的《裁决书（调解书）》、人民法院出具的《判决书（调解书）》。

5.用人单位申请变更退工原因，需根据情况提供以下材料：

“合同期满”：最后一期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及用人单位或个人出具的劳动合同到期不续签的通知（原件及复印件）；

“单位解除合同”：用人单位出具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

“个人解除合同”：劳动者本人出具的辞职信（原件及复印件）；

“双方协商一致解除”：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本人双方签字、盖章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原件及复印件）；
“申请待遇核定”：劳动者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出国”：出国目的国家签证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服刑”：人民法院出具的《判决书》（原件及复印件）；

“死亡或失踪”：当事人死亡证明、火化证明或户口注销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公安机关或人民法院出具的失踪人员认定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企业裁员”：劳动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行政审批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

“企业破产”：人民法院出具的《破产申请受理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

“企业关闭或企业撤消、解散”：市场监督主管部门出具的“企业关闭、注销受理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

“单位违法/被迫离职”：已经生效的劳动仲裁部门出具的《裁决书（调解书）》（原件及复印件）、人民法院出具的《判决书（调解书）》（原件及复印件）；

“组织调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用人单位主管部门出具的《组织调动书》（原件及复印件）。

